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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教体发〔2021〕8 号

湘西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做好 2021 年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
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教育和体育局、州教育考试院、州直高中（中职）学校: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中（中职）起点本

科层次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发

〔2021〕22 号）精神，我州继续实施 2021 年高中（中职）起

点本科层次乡村高中、初中和中职专业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

划。该计划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公费培养、定向定期

服务”的原则，通过普通高考和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进行招

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学校与专业

（一）本科层次高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学校为：湖

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湖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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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范学院。招生专业为：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英语、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学、地

理科学、音乐学、美术学、体育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

育技术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二）本科层次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学校为：衡

阳师范学院、怀化学院、邵阳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招生

专业为：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物理学、化学、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学、地理科学、音

乐学、美术学、体育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心理学。

（三）本科层次中职专业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学校

为：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招生专业为：机械工艺技

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电子技术应用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车辆工程、农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旅游管理、财务管理。

二、招生计划

2021 年，我州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各类乡村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为 201 人。其中，结合教师厅〔2021〕3

号文件要求，我州 7 个脱贫县（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

靖县、永顺县、龙山县）的相应招生计划同时列入教育部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地方优师专项（以下

简称省级优师专项），具体如下：

（一）本科层次高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160 人，

类型为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其中吉首市 5 人，泸溪县 5 人，凤

凰县 30 人，花垣县 20 人，保靖县 20 人，永顺县 35 人，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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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45 人。

（二）本科层次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37 人，

类型为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其中吉首市 5 人，泸溪县 5 人，花

垣县 20 人，保靖县 7 人。

（三）本科层次中职专业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

4 人，类型分为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和对口招生计划，其中泸溪

县 2 人，花垣县 2 人。

按照省教育厅下达的招生计划执行，一律不再追加或调整。

三、培养模式

（一）本科层次高中、初中教师均采用四年制本科的培养

模式。

（二）本科层次中职专业课教师采用本科院校会同有关高

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本科学制四年，人才培养方案

由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共同制定，原则上第一、二学年由相关

高职院校负责培养，第三、四学年由本科院校负责培养。修业

期满，成绩合格者，由本科院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

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联合培养工作安排见

《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乡村中职专业课教

师公费定向培养学校安排表》（附件 6）。

四、培养经费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省与市

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

发〔2020〕15 号），省级项目计划所需培养经费由省与县市财

政按 7:3 比例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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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对象及条件

（一）本科层次高中、初中教师

1.具有招生来源计划所确定的县市户籍（户籍迁入截止时

间为 2021 年 6 月 7 日）。

2.年龄未满 22 周岁（1999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3.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考成绩达到招生学校相应类别本

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高考选考科目符合招生学校选科要求。

4.身体健康，体检合格。体检工作要求按湖南省教育考试

院《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

（湘教考普字〔2021〕5 号）执行。

5.热爱基础教育事业，自愿报考高中、初中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师范生（以下简称“公费定向师范生”），且保证毕业后

服从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在招生计划所定向的县市的乡

村高中、初中任教，服务时间不少于 6 年。

（二）本科层次中职专业课教师

1.年龄未满 22 周岁（1999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2.报考普通高考招生计划的考生，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考

成绩达到招生学校相应类别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报考对口招

生计划的考生，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成绩达到

相应专业门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3.身体健康，体检合格。体检工作要求按湖南省教育考试

院《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

（湘教考普字〔2021〕5 号）执行。

4.热爱中等职业教育事业，自愿报考中职专业课教师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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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培养师范生（以下简称“公费定向师范生”），且保证毕

业后服从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在招生计划所定向的县市

的乡村中等职业学校任教，服务时间不少于 6 年。

六、招生录取程序

（一）公布招生政策

各县市教体局、高中（中职）学校要利用报纸、海报、广

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布此文件的招生政策与

招生计划。高中（中职）学校还应向高三年级学生及家长进行

宣传动员。

（二）户籍信息确认。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或“潇

湘高考”APP 查看考生本人报名信息，确认高考报名时所填写

的户籍地信息中的县市与考生户口薄上户籍信息中的县市一

致，若有不一致的，考生须在 6 月 16 日前，前往高考报名所在

地的县市招生考试机构申请办理户籍信息修改，逾期不予受理。

考生报名所填写的户籍地信息将作为报考本科层次高中、初中

教师的考生录取及签订有关协议书的重要依据，凡因考生报名

所填写的户籍地信息错误而导致考生不能正常填报志愿、录取

及签订协议书的，其结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三）填报志愿。考生根据本文及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招

生计划，在本科提前批“非军事院校志愿”栏中填报有关志愿；

其中填报本科层次高中、初中教师招生计划志愿的考生，应根

据考生户籍所在县市及相应招生计划对户籍的政策要求填报相

应志愿，凡填报志愿中的院校或专业不符合有关户籍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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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律视为无效志愿。填报志愿（含征集志愿）的时间及要

求等按省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投档录取。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

录取。省教育考试院依据考生志愿将填报了相关志愿的考生名

单提供给招生学校，各招生学校依据有关招生政策和学校录取

规则确定拟录取名单。省教育考试院按招生学校提交的拟录取

名单投档。第一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如有招生学校未完成招生

计划的，由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网络和媒体统一向社会公布院校

招生缺额，并组织未被录取的考生填报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

由招生学校根据已录取考生的情况，填写《2021 年湖南省高中

（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录取名单》（附件 7），

并将《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

生录取名单》函告我局，我局再通知有关县市教体局。

（五）签订《湖南省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协议书》《湖南省

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协议书（省级优师专项）》（以下统称《协

议书》）。

1.签订协议书。各县市教体局依据《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

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录取名单》，统一组织录取

考生与本级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一式四份）。

录取考生在签订《协议书》时，应携带本人户口簿供县市

教体局审查考生的相关信息情况，凡经审查不符合有关招生政

策的，不能签订《协议书》。各县市教体局应按省教育厅统一

发布的协议书样式分培养类型制作《协议书》；凡内容不符的，

视为无效协议书，不得进入下一招生工作程序。考生在签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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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时如未满 18 周岁，须由考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共同签订《协

议书》；凡非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签订《协议书》的，视

为考生自动放弃招生录取资格，所涉及考生不得进入下一招生

工作程序。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未签订《协议书》的，视为考生

自动放弃招生录取资格。

2.《协议书》签订的具体时间、地点等信息，由县市教体

局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公布并及时通知有关考生，以便考生及时

掌握相关信息。各县市于 7 月 18 日前上报所有资料。

（六）发放录取通知书。由各招生学校向已录取并签订《协

议书》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入学与复查。录取考生持录取通知书到招生学校报

到。新生入学后，招生学校在入学一个月内对公费定向师范生

进行资格复查。复查合格者，招生学校在其《协议书》上签字、

盖章，《协议书》正式生效；复查不合格者，则不能取得公费

定向师范生资格，并按国家有关招生和学生管理规定处理。

七、有关政策

详见《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计划有关政策说明》（附件 8）。

八、工作要求

（一）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各类乡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工作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领导，各县市教体局和有关招生

培养学校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各县市教体局要充分认识实施乡

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

确相应工作人员及工作职责，制定具体可行的工作方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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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专项工作经费，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

确保我州 2021 年公费定向师范生招生录取工作平稳顺利，确保

下达的招生计划全面完成。

（二）各县市教体局要严格按规定做好填报志愿考生的户

籍确认及招生录取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程序规范、公平公

正。严禁擅自变更招生计划，严禁以各种名义进行乱收费。对

违规录取的公费定向师范生取消录取资格，并根据责任划分，

依法依规追究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各县市要严格依据录取考生名单，切实做好考生与

本级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的组织工作。严禁与非录取考生

签订《协议书》，严禁提前签订《协议书》，严禁拒绝与符合

政策的已录取考生签订《协议书》。

（四）各县市教体局要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

势，切实加强公费定向师范生招生各环节工作的组织领导，提

前筹划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确保招生工作全过程安全顺利。

附件：1.2021 年湘西自治州 7 个脱贫县高中起点本科层次

乡村高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

来源计划表（省级优师专项）

2.2021年湘西自治州7个脱贫县高中起点本科层次

乡村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

源计划表（省级优师专项）

3.2021 年湘西自治州 7 个脱贫县高中（中职）起点

本科层次乡村中职专业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

来源计划表（省级优师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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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年湘西自治州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高中

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

（分县市分专业）

5.2021 年湘西自治州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初中

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

（分县市分专业）

6.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乡村中

职专业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学校安排表

7.2021 年高中（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

生录取名单

8.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乡村教

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有关政策说明

9.2021 年湖南省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违约处理情

况汇总表

10.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学校招生工作联系方式

湘西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202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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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湘西自治州 7个脱贫县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高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省级项目计划
招生来源计划表（省级优师专项）

市

州

县市 培养学校

高中课程名称、招生专业与招生计划数

备

注

合计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思想

政治
历史 地理 音乐 美术 体育与健康

信息

技术

信息

技术
心理学

(其中衡阳师范学院

专业名称为应用心

理学)
汉语言文学

数学与

应用数

学

英语
物理

学
化学

生物

科学

思想政

治教育

历史

学
地理科学 音乐学 美术学 体育教育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教育

技术

学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科

目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科

目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科

目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合计 155 16 2 14 23 16 6 10 15 12 11 17 18 17 7 10 1 1 1 1 3 1 2 1 1 3 2 1

其中

湖南科技大学 45 3 3 4 3 1 2 1 2 4 6 11 7 2 5 1 1 1 1 2 2

湖南工业大学 35 7 2 5 9 8 4 4 6 4 1 1

湖南理工学院 22 3 3 5 2 1 1 4 3 5

湖南师范大学 45 3 3 5 3 3 4 3 4 6 7 7 4 3 1 1 1 1

衡阳师范学院 8 3 3 1 2 2 1 1

泸溪县
湖南科技大学 1 1

湖南工业大学 4 1 1 1 1 1 1

凤凰县

湖南科技大学 6 1 1 1 1 1 1 1 1 1

湖南工业大学 8 2 1 1 2 2 1 1 1 1

湖南理工学院 6 1 1 1 1 1 1 1 1

湖南师范大学 9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衡阳师范学院 1 1

花垣县

湖南科技大学 5 1 1 2 1 1

湖南工业大学 2 1 1

湖南理工学院 4 1 1 1 1

湖南师范大学 8 1 1 1 1 1 1 2 1 1

衡阳师范学院 1 1 1

保靖县

湖南科技大学 6 1 1 1 1 1 1 1 1 1

湖南工业大学 5 2 1 1 1 2 1 1

湖南理工学院 3 1 1 1 1 1

湖南师范大学 6 1 1 1 1 1 1 1 1 1

永顺县

湖南科技大学 13 1 1 1 3 3 3 1 2 1 1

湖南工业大学 7 1 1 2 1 1 1 1 1 1

湖南理工学院 4 1 1 2

湖南师范大学 9 1 1 1 2 2 2 1 1

衡阳师范学院 2 1 1 1

龙山县

湖南科技大学 14 1 1 1 1 1 1 1 2 3 1 1 1 1 1 1 1 1

湖南工业大学 9 1 1 2 2 1 1 2 2

湖南理工学院 5 1 1 1 1 1 1

湖南师范大学 13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衡阳师范学院 4 1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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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湘西自治州 7个脱贫县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省级优师专项）

市

州
县市区 培养学校

招生专业与招生计划数

备注
合计

汉语言文学

数学

与应

用数

学

英语
物理

学
化学

生物

科学
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学 地理科学 音乐学 体育教育 美术学

计算

机科

学与

技术

应用心理学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合计 32 1 1 1 6 3 5 2 2 4 4 4 1 3 1 1 3 1 2 1 1 1

其中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6 1 1 1 2 1 1 1 1

衡阳师范学院 15 1 3 4 2 2 2 2 1 1 1 1 1

怀化学院 4 1 1 1 1 1

邵阳学院 7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泸溪县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 1 1 1

衡阳师范学院 3 1 1 1 1

花垣县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3 1 1 1 1 1

衡阳师范学院 7 1 2 1 1 1 1 1 1 1

怀化学院 3 1 1 1 1

邵阳学院 7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保靖县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1 1

衡阳师范学院 5 1 2 1 1 1 1

怀化学院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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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湘西自治州 7个脱贫县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乡村中职专业课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招生来源计划表（省级优师专项）

市州、县

市区

类目 招生学校、招生专业与培养需求人数

备注

招生学校

招生计划

数合计

普通高考招生计划（理工类） 对口招生计划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

招生专业

应用电子技术教

育（电子技术应

用方向）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机械工艺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车辆工程 农学 旅游管理 财务管理

招生专业对应

的中职专业课

教师任教专业

电子与信息技

术、电子技术应

用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安装与

维修、机电一体

化

数控技术应用、

模具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加工技术

电脑美术设计、平

面设计、工艺美术

设计、广告设计与

制作

汽车制造

与检修

现代农艺技术、园

林技术、园林绿

化、果蔬花卉生产

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高星

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导

游服务、景区服务与管

理

会计、会计

电算化

湘西州 4 1 1 1 1

泸溪县 2 1 1

花垣县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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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湘西自治州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高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县市分专业）

市

州
县市区 培养学校

高中课程名称、招生专业与招生计划数

备 注
合计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思想

政治
历史 地理 音乐 美术 体育与健康

信息

技术

信息

技术 心理学

(其中衡阳师范学院

专业名称为应用心

理学)汉语言文学

数学

与应

用数

学

英语
物理

学
化学

生物

科学

思想

政治

教育

历史

学
地理科学 音乐学 美术学 体育教育

计算

机科

学与

技术

教育

技术

学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合计 5 1 1 1 2 1 1

其中

湖南科技大学 1 1 1

湖南工业大学 3 1 1 1 1

湖南师范大学 1 1

吉首市 湖南科技大学 1 1 1

吉首市 湖南工业大学 3 1 1 1 1

吉首市 湖南师范大学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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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湘西自治州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乡村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省级项目计划招生来源计划表（分县市分专业）

市

州
县市区 培养学校

招生专业与招生计划数

备

注合计

汉语言文学

数学

与应

用数

学

英语
物理

学
化学

生物

科学
思想政治教育 历史学 地理科学 音乐学 体育教育 美术学

计算

机科

学与

技术

应用心理学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物理
科目
组合

小
计

物理
科目
组合

历史
科目
组合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合计 5 2 1 1 2

其中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1 1

衡阳师范学院 4 1 1 1 2

吉首市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1 1

吉首市 衡阳师范学院 4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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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乡村中职专业课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学校安排表

序号 招生专业
对应的中职专业课

教师任教专业

培 养 学 校
备 注

本科院校 高职院校

1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电子技术应用方向）

电子与信息技术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

2 机械工艺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加工技术

3 视觉传达设计

电脑美术设计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平面设计

工艺美术设计

广告设计与制作

4 车辆工程 汽车制造与检修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 农学

现代农艺技术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园林绿化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

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技术应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机电一体化

7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数控技术应用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 旅游管理

旅游服务与管理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导游服务

景区服务与管理

9 财务管理
会计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电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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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录取名单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考生

号

考生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户籍所

在县市

区

定向就业

去向 项目

计划

来源

培养

类型
招生学校 录取专业

联系

电话
备注

市州
县市

区

注：1.“培养类型”栏：高中教师、初中教师、中职专业课教师，选择一项填写。

2.本表请用 Excel表格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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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21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
本科层次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有 关 政 策 说 明

一、在本科提前批同一轮次填报志愿时，报考了“省内公费

定向师范生”（含省级优师专项公费定向师范生）招生院校（专

业）的考生，不能兼报本科提前批中的军事、公安、航海、民航

飞行学员、艺术、基层农技特岗、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其他类院校（专业）等。

二、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确定考生专业，优先录取

直接志愿考生。直接志愿生源不足时，再从“专业服从”的考生中，

由高分到低分进行调剂录取。

三、公费定向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教材费

和军训服装费免缴，其所需费用由财政公费承担；并按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享受奖助学金等资助政策，在资助政策规定范围内与其

他在校生享受同等待遇。

四、公费定向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律不得转学，原则上不得

转专业。

五、公费定向师范生应在上岗前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符合

相应教师执证上岗条件，否则，按违约情形处理。

六、公费定向师范生毕业后，依据招生计划所规定的服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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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服务学校类型任教服务，时间不少于 6年，其任教岗位和编

制由签订协议的县市区按照相关规定落实。

七、公费定向师范生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内，不得脱产攻读

普通硕士学位，但可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八、公费定向师范生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内，经任教学校主

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依据招生计划所规定的服务地域和服务

学校类型，在所定向的县市区的相应学校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

理工作。

九、未能履行协议的公费定向师范生，按规定退还所享受的

公费培养费用并缴纳违约金。

十、市州、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费定向

师范生的履约管理，建立诚信档案，公布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违约

记录，并将违约情况记入人事档案，负责管理退还的公费培养费

用和违约金。12月底前，各市州教育（体）局应汇总本辖区内当

年已办理违约处理手续的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的有关情况，填写

《2021年湖南省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违约处理情况汇总表》（附

件 9），并报送省教育厅（含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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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21年湖南省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违约处理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培养

类型
毕业学校

毕

业

年

度

定向

县市

区

违约处理情况

备

注违约处

理机关

违约处

理文号

下文时

间

违约的公费定向师范

生缴纳违约费用（元）

缴费

时间
合计

退还

的公

费教

育费

用

违

约

金

注：1.“下文时间”栏、“缴费时间”栏的填写格式：用 8 位数时间格式，如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17 日，则填 20160917。

2.本表请用 Excel 表格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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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21 年湖南省高中（中职）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学校
招生工作联系方式

序

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工作部门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邮编

备

注

1 王淑慧 衡阳师范学院
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
0734-8486615 0734-8484941 370674336@qq.com 衡阳市珠晖区衡花路 16 号 421002

2 唐 军 湖南师范大学
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
0731-88872809 0731-88872809 444699571@qq.com 长沙市岳麓区潇湘中路 122 号 410081

3 邓 琳 湖南农业大学 教务处 0731-84618084 0731-84618084 4491788@qq.com
长沙市芙蓉区农大路 1 号湖南

农业大学文渊馆 224 室
410128

4 匡曼丽 湖南科技大学
招生就业处招

生办公室
0731-58290670 0731-58290147 76099116@qq.com

湘潭市桃源路湖南科技大学招

生就业处
411201

5 窦军伟 湖南工业大学
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

0731-22183311、

22183355
0731-22183377 84781835@qq.com 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西路 88 号 412000

6 易 波 湖南理工学院
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
0730-8648876 0730-8640244 178533711@qq.com 岳阳市湘北大道 439 号 414006

7 王 伟 怀化学院 招生就业处 0745-2853370 0745-2854961 hhxyzsb@vip.163.com 怀化市怀东路 180 号 418000

8 严 伟 邵阳学院 招生就业处 0739-5432591 0739-5308386 44957252@qq.com 邵阳市七里坪邵阳学院 422000

9 应淑燕
湖南人文科技

学院
教务处招生办 18390575790 0738-8325377 2609735244@qq.com 娄底市娄星区氏星路 487 号 4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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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工作部门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邮编

备

注

10 曾 康 湘南学院 招生就业处 18973518489 0735-2865358 36315298@qq.com 郴州市郴州大道 889 号 423000

11 陈安民 湖南科技学院 招生就业处 0746-6382188 0746-6382188 husezs@163.com 永州市零陵区杨梓塘路 130 号 425199

12 何巍湘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招生与就业处 0731-82763288 0731-82763278 16068605@qq.com 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22 号 410004

13 宋闽湘
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 0731-22435678 0731-22436444 970721095@qq.com 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大道 18 号 412001

14 喻品风
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 0731-82946166 0731-82946166 101853919@qq.com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大道 139 号 410208

15 吴玉红
湖南科技职业

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13786111558 0731-85586639 1045617915@.qq.com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784 号 410004

16 黄建科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13974972524 0731-84615623 40006480@qq.com

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湖

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27

17 陈 燕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招生就业指导

中心
18573302355 22118884 59555188@qq.com 株洲市云龙示范区智慧路 79 号 412001

18 黄婷婷
湖南大众传媒

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艺术学院 13755061194 17952851@qq.com 长沙县星沙特立路 5 号 410100

19 毛 颖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 18397780575 17348594111 727909325@qq.com 衡阳市石鼓区望城路 165 号 421005

20 曹 波
湖南财经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 13786433296

caobo13337345608@126.co

m
衡阳市珠晖区狮山路 20 号 4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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